
機械研究所新成立分組招生申請原則 

1.申請書須於八月三十一日前，由至少三位老師提案並提出完整規劃

書。經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初審，提交系務會議通過後，始可成立。 

2.規劃書內容應包括有： 

(1)必須成立之原因。 

(2)與現有組別不同之處。 

(3)修業核心科目、課程大綱及任課教師。 

(4)甄試方法。 

(5)考試科目。 

(6)學生出路。 

(7)提案老師擬招收該新分組之學生人數(總數須至少十人)。 

3.執行開始三年內，每年由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審核其成效。 

 


